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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潮州市粤潮节能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广东非

凡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热金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潮州市鑫鹏窑炉设备有限公司，潮州市索力德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明、陈钦鸿、郭喜斌、黄礼辉、陈皇忠、付云鹏、周炼炼、余培旭、郭美美、周

学斌、杨昭、周楚煌。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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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燃气窑炉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陶瓷燃气窑炉中窑炉结构、燃气系统、燃气系统附件、电气系统、通排风系统的安全

要求、检验规则和安全管理。 

本规范适用于以可燃气体为燃料，用于陶瓷制品烧制、烤彩、陶瓷化工原料煅烧以及硅酸盐制品烧

制的梭式窑、隧道窑、辊道窑等各式陶瓷燃气窑炉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26 一般压力表 

GB/T 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5000 日用陶瓷名词术语 

GB/T 5842 液化石油气钢瓶 

GB/T 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8334 液化石油气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2241 安全阀一般要求 

GB/T 1277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20801.5 压力管道规范 

GB/T 21431 防雷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11 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33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51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TSG D7005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管道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AQ 3009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00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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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隧道窑 

隧道窑指由窑墙、窑顶构成的隧道，采用窑车为运载工具的一种连续式窑炉。 

3.2 辊道窑 

辊道窑指由窑墙、窑顶构成的隧道，采用辊道为运载工具的一种连续式窑炉。 

3.3 梭式窑 

梭式窑指窑体呈箱式的间歇式窑炉。 

3.4 瓶组间 

储存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场所。 

3.5 气化间 

将液态燃气转换为气态燃气的生产设施的场所。 

3.6 可燃气体 

烧制陶瓷用的可燃气体，主要是指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 

4 窑炉结构 

4.1 窑炉两侧外墙应有金属板或金属网，窑炉顶面不能用金属板封闭； 

4.2 窑炉的炉墙拱脚外侧应安装拱脚橫梁和立柱，双侧间立柱上端应有拉杆连接。下端采用埋地等其

它形式加固。拱脚横梁、立柱、窑顶横向拉杆拉应力应大于或等于
dF 。 

采用平顶结构； 

9.8d d dF GL H K ………………………………………(1) 

式中： 

dF ——窑顶横向拉杆拉力，单位牛顿（N）； 

dL ——窑长方向拉杆间隔距离，单位米（m）； 

dH ——窑炉内腔高度，单位米（m）； 

K ——温度系数，根据使用的最高温度在表1中选取。 

表1 温度系数 

拱的最高温度，℃ ＜600 600-900 901-1100 1101-1300 1301-1650 ＞1650 

K值 1.5 2.0 2.5 3.0 3.5 4.0 

4.3 窑顶横向拉杆截面积，根据式(2)计算结果代入式(3)计算求得。 

 100

dF
D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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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拉杆截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  ——许用应力，等于材料的0.47
s ，单位为兆帕（MPa）。 

4.4 拱脚横梁的截面模量按式(4)计算求得 

 
21

1

M
W a b


  …………………………………………（3） 

式中： 

1W ——拱脚横梁截面模量，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1M ——拱脚弯曲力矩，单位为牛顿米（N*m）； 

a  ——拱脚横梁截面高度，单位为厘米（cm）； 

b  ——拱脚横梁截面高度方向的总厚度，单位为厘米（cm）； 

4.5 拱脚横梁弯曲力矩按式(5)计算 

1
8

dF L
M  ………………………………………………（4） 

式中： 

L ——窑长方向立柱间距离，单位为米（m）； 

4.6 安装选用的立柱截面模量按式(6)计算得出。 

 
22

2

M
W c d


  …………………………………………（5） 

式中： 

2W ——立柱横梁截面模量，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2M ——立柱弯曲力矩，单位为牛顿米（N*m）； 

c  ——拱脚横梁截面高度，单位为厘米（cm）； 

d  ——拱脚横梁截面高度方向的总厚度，单位为厘米（cm）。 

4.7 立柱弯曲力矩按式(7)计算 

2 dM F h  ………………………………………………（6） 

式中： 

h ——拉杆与拱顶下缘中心间的高度，单位为米（m）。 

4.8 梭式窑窑门门锁的锁紧力应大于式（7） 

m

9.8
*4

GS
F

NP
 …………………………………………(7) 

式中： 

mF ——每个门锁的锁紧力，单位牛顿(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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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窑顶材料重量，单位为千克/平方米（kg/m²）； 

S ——窑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N ——门锁数量； 

P ——锁紧方式修正系数；当中心支撑左右门锁时，P取1；当一边门销支撑一边门锁时，P取2。 

4.9 隧道窑与辊道窑拱和拱顶的砌筑应符合 GB 50211-2014 中 15.1-15.2 的要求。 

4.10 窑炉耐火材料的选用及耐火材料砌筑灰缝应符合 GB 50211-2014 中 3.1 的要求。 

4.11 窑炉烟囱高度应高于屋脊 0.5m 以上。不论任何排烟形式，烟囱应高出屋面 1.5m 以上。 

4.12 窑炉的周围应留有不少于 2m 的通道，并保持通道畅通。 

4.13 窑炉车间的建筑，应不低于 GB 50016 中耐火等级二级的规定。 

5 燃气系统 

5.1 气瓶 

5.1.1 气瓶质量应符合 GB 5842 的要求。 

5.2 贮罐 

5.2.1 使用贮罐代替瓶组供气时，贮罐技术要求按 TSG 21-2016 执行。 

5.2.2 移动式压力容器临时作为固定式压力容器使用时，应符合 TSG R0005-2011 的要求： 

a) 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 

b) 在满足消防防火间距的规定区域内使用，并且有专人操作； 

c) 制定专门的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 

5.3 气化器 

气化器的使用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气化器的耐压能力应能满足设计最高温度下介质的气化压力； 

b) 气化器的出口应有防出液装置； 

c) 电加热气化器的自动控制电气部分，应达到防爆要求； 

d) 电加热气化器应有温度自动控制装置，如只有温度显示时，应有温度异常时的安全保护装置； 

e) 电加热气化器自动控制设定的最高温度应≤70℃； 

f) 非防爆型的其它加热装置和控制系统与气化器应有无门窗或其它洞口的实墙完全隔离； 

g) 自然能气化器应有自动或手动控制介质流入气化器的流量装置。 

5.4 瓶组间、气化间 

5.4.1 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且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在 1m
3
以下，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

筑物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与窑炉明火点或散发火花点的安全距离不少于 12m；并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b) 应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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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d) 应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e) 室温不应高于 45℃，且不应低于 0℃。 

5.4.2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总容积超过 1m
3
，其存放空间要求同 5.4.1 条，应将其设置在层高不低于

2.2m 的独立瓶组间内。 

5.4.3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总容积超过 1m
3
-2m

3
(包括 2m

3
)，其与窑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

距不少于 25m。 

5.4.4 可燃气体储存量总容积在 2m
3
-10m

3
(不包括 2m

3
)，其与窑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少

于 30m，其建筑耐火等级应不低于 GB50016 中二级设计的规定。 

5.4.5 瓶组间、气化间与厂内主要道路、围墙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与厂内次要道路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5m。 

5.4.6 瓶组间、气化间应采用防爆照明，且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不得设

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 

a) 瓶组间当采用自然通风时，通风口总面积与瓶组间占地面积之比应不小于 300cm
2
/m

2
，通风口

应靠近地面设置，且不少于二个，对流情况良好； 

b) 当采用强制通风时，其通风设备应为防爆型，其事故通风量每小时换气不应低于 12 次。 

5.4.7 瓶组间、气化间内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在任何情况下，瓶组间、气化间内的可燃气体

的浓度不得超过爆炸极限下限的 20%。 

5.4.8 瓶组间、气化间内不得有地沟、暗道。地面应平坦，且应采用不会产生火花的材料铺设。 

5.4.9 瓶组间存放的气瓶应整齐有序，每平方米面积气瓶存放量不应超过四个(以规格为 YSP-118 计)，

且其空瓶与实瓶应分开放置。 

5.4.10 瓶组间、气化间可并排设置，但相邻墙壁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5.4.11 瓶组间、气化间的防雷等级应符合 GB 50057 中第二类设计的规定，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应小于 10Ω。 

5.4.12 使用单位应根据 GB 50140-2005 的要求配置灭火器。 

5.5 燃气管道的设计 

5.5.1 燃气管道的设计，应由取得相应资格认证的设计单位承担。 

5.5.2 管道设计应根据压力、温度、流体特性等工艺条件，并结合环境和各种荷载等条件进行。 

5.5.3 输送经减压后的气态可燃气体的管道，其设计的最高工作压力应不低于燃气设备额定压力、管

道总阻力及压力裕量之和。 

5.5.4 燃气管道的设计流速，宜取 0.8m/s-1.4m/s，最大流速不应超过 3m/s。 

5.6 燃气管道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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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输送液态可燃气体和最高工作压力在 0.1Mpa 及以上的气态可燃气体管道，其质量应符合 GB/T 

8163-2018《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中 10、20 钢号产品或 GB/T 14976-2012《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

管》的要求。 

5.6.2 输送最高工作压力在 0.1Mpa 以下的气态燃气管道，其质量应符合 GB/T 3091-2015 或 GB/T 

12771-2019 的要求。 

5.7 燃气管道安装 

5.7.1 燃气管道的安装应由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5.7.2 燃气管道不得敷设在或穿过卧室、浴室、厕所、地下室、半地下室、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潮

湿或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管沟、配电间、变电室、电缆沟、烟道和进风道设备层内等地方，并不得与

其它可燃气体的管道同架敷设。 

5.7.3 地下燃气管道不得从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不包括架空的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的下面穿越。 

5.7.4 燃气管道穿过建筑物基础，墙或管沟时，均应设置在套管中，并应考虑沉降的影响，必要时采

取补偿措施。 

5.7.5 建、构筑物内部的燃气管道应明设，当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时允许暗设，但必须便于安装和检修。 

5.7.6 燃气管道需埋地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质的燃气管道必须作防腐处理，其防腐应符合 CJJ 33-2005《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第 4章的有关规定 

b) 埋设深度(管顶部至路面的覆土厚度)应不低于： 

1) 埋设在机动车道下的，应不小于 0.9m； 

2) 埋设在非机动车车道（含人行道）下时，不得小于 0.6m； 

3) 埋设在机动车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时，不得小于 0.3m； 

4) 埋设在水田下时，不得小于 0.8m。 

c) 地面引进和引出处应设套管。套管应伸出地面 5cm-10cm，两端应采用柔性的防水材料密封。 

d) 与其它埋地的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净距应不低于： 

1) 与给水管 0.5m； 

2) 与排水管 1.0m； 

3) 与电力电缆 0.5m； 

4) 与通讯电缆：直埋 0.5m；在导管内 1.0m。 

e) 与其它埋地的相邻管道之间的垂直净距应不低于 

1) 给水管、排水管 0.15m； 

2) 直埋电缆 0.50m； 

3) 在导管内电缆 0.15m。 

5.7.7 燃气管道的敷设高度(从地面到管道底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在有人行走的地方，敷设高度不应低于 2.2m； 

b)在有车通行的地方，敷设高度不应低于 4.5m。 

注：燃气管道有保温层时，敷设高度指地面到保温层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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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沿墙、柱、楼板和加热设备构架上明设的燃气管道，应采用支架、管卡或吊卡固定，其固定件

间距不应大于表 2的规定。 

表1 明设燃气管道与固定件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无保温层管道的固定件的最大间距，m 

15 2.5 

20 3.0 

25 3.5 

32 4.0 

40 4.5 

50 5.0 

5.7.9 当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其它管道处于同一位置时，其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净距不应

小于表 3 的规定。 

表2 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其它管道相邻净距 

管道和设备 
与燃气管道的间距，cm 

平行敷设 交叉敷设 

电气

设备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25 10
a 

暗装的或放在管子中的绝缘电线 
5 

（从所作的槽或管子的边缘算起） 
1 

电压小于1000V的裸露电线的导电部分 100 100 

配电盘或配电箱 30 不允许 

相邻管道 
应保证燃气管道和相邻管道的安装、

安全维护和修理 
2 

a
当明装电线与燃气管道交叉净距小于10cm时，电线应加绝缘套管，绝缘套管的两端应各伸出燃气

管道10cm。 

5.7.10 燃气管道之间的连接形式应采用焊接对接或法兰连接；燃气管道与设备、容器、阀门的连接可

采用法兰或螺纹连接。 

5.7.11 作弯曲处理的管子对接焊缝的中心到管子弯曲起点的距离应不小于 100m：管子对接焊缝与支、

吊架边缘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50mm。同一直管段上两对接焊缝中心面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50mm。 

5.7.12 管子或管件对接焊缝，内壁应齐平，内壁错边量不应超过管壁厚度的 10%，且不应超过 2mm。 

5.7.13 燃气管道的静电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0Ω。法兰连接之间应有静电跨接。 

5.7.14 输送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0.lMpa 的燃气管道，其焊缝须经射线透照检测，抽检比例不低于 5%

且总数不低于二个，缺陷等级评定应不低于Ⅲ级。其外观质量应达到表 4的要求。 

5.7.15 输送设计压力小于 0.1Mpa 的燃气管道允许不进行内部质量检验，但其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4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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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指  标 

裂    纹 不允许 

咬    边 ≤0.05δ且≤0.5mm，连续长度≤100mm且焊缝两侧咬边总长≤10%焊缝全长 

未 焊 透 ≤0.15δ且≤1.5mm，总长在6δ焊缝长度内不超过δ 

注：δ——母材厚度 

5.7.16 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1.5倍且不得低于0.1Mpa，当达到试验压力时，稳压不少于0.5h，

用发泡剂检查所有接头、无渗漏、压力计无压力降为合格。 

5.7.17 经强度试验合格后，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设计压力小于 5kPa 时,试验压力应为 20kPa； 

b） 当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5kPa 时,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15 倍，且不小于 0.1MPa； 

5.7.18 对引入管阀门至窑炉燃气阀门之前的管道应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且不得低于

5kpa 时，且应稳压不少于 30min，并用发泡剂检查全部连接点，无渗漏、压力计无压力降为合格。 

5.7.19 输送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0.1Mpa 的燃气管道安装后，按 1.5 倍设计压力且不小 0.4Mpa 进行强

度试验，并按设计压力进行泄漏性试验。 

6 燃气系统附件 

6.1 燃气管道所用配件、压力元件均应是经安全注册的产品。 

6.2 使用于可燃气体的阀门应是相对应的专用阀门。 

6.3 阀门及附件的配置应按可燃气体系统设计压力提高一级。 

6.4 供应燃气的压力高于使用额定压力时应装调压阀。供气管道长于 80m，管道阻力系数大于 1.0 或

使用压力不一致的应加装二级调压阀。 

6.5 调压阀的额定流量应大于或等于设备额定用气量。 

6.6 气化器后，一级调压阀前的主管道上应安装不带手柄的全启式相应可燃气体介质的安全阀。安全

阀的开启压力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 1.10 倍-1.15 倍，并应符合 GB12241 的有关规定。 

6.7 安全阀的安全泄放量，应大于设备(气化器)的最大产气量。 

安全阀的安全泄放量按式(8)计算： 

' 3 22.83 10C Vd  ………………………………………（8） 

式中： 
'C ——安全阀的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 ——泄放压力下的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V ——燃气管道内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d ——燃气管道内径，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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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安全阀出口应加装放散管，其管径应不小于出口直径。放散口应高出屋顶 2m以上，且高出地面

5m 以上。 

6.9 安全阀每年至少应校验一次，如其铅封损坏、泄漏、发现失灵或有故障的，应立即送检。 

6.10 安全阀与管子之间应装截止阀。安全阀在工作状态时，截止阀应全开。 

6.11 调压阀前后的管道，瓶组间、气化间的主管道，供气的主管道都应安装精度不低于 2.5 级的压力

表。 

6.12 压力表的量程应根据工作压力选用。压力表量程应为工作压力的 1.5 倍-3 倍，其安装高度在 3m

以上的压力表表盘直径不应小于 100mm，并应符合 GB/T 1226-2017《一般压力表》的要求。 

6.13 压力表至少每半年应进行校验，同一系统上的压力表的读数应该一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压力表

应立即更换： 

a) 有限止钉的，在无压力时，指针不能回到限止钉处；无限止钉的，在无压力时，指针距零位的

数值超过其允许误差； 

b) 超过校验有效期或铅封损坏； 

c) 指示失灵，表内弹簧管泄漏或指针松动； 

d) 刻度不清，表盘玻璃破裂； 

e) 指针断裂或外壳腐蚀严重； 

f) 压力表与管道间装设的三通旋塞或针形阀开启标记不清或锁紧装置损坏。 

6.14 液化石油气管道系统上采用耐油胶管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6.4Mpa。胶管不得穿墙、

窗和门。其使用期限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年限。产品说明书无规定的，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18 个月。

与燃气管道、点火嘴的连接在压力低于0.1Mpa时可采用压紧螺帽(锁母)或管卡固定，当压力大于0.1Mpa

时应采用机压钢接口连接，并用螺纹与管件连接。 

6.15 室内燃气管道采用软管连接时，软管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不应小于管道设计压力的 4倍。 

6.16 胶管与钢瓶连接的密封件应每周进行检査，发现异常时及时更换，并每季度更换一次。 

7 电气系统 

7.1 瓶组间、气化间安装和使用的电器(包括照明、通风、水泵、电机等)应符合 AQ3009-2007《危险

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的规定。 

7.2 机械式助燃窑炉燃气主管道应设置电动截止阀，电动截止阀必须与助燃风机、排烟风机联锁控制；

当助燃风机、排烟风机启动后，电动截止阀才能打开，当断电时，电动截止阀处于常闭状态。 

7.3 机械式助燃梭式窑烧嘴应设置具备熄火关闭燃气的装置。 

7.4 当供气压力低于设定值 50%时，应能自动切断燃气，同时报警。 

7.5 燃气系统中在气化器或天然气入口与减压阀之间应安装燃气缺压报警装置。 

8 通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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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窑炉车间应加强通风，车间内可燃气体的浓度不得超过爆炸极限下限 20%。 

8.2 作业场所(含瓶组间、气化间、窑炉车间)应加强通风，按消防法的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器材。 

9 检验规则 

9.1 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的窑炉竣工后应按本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验时应出具材料质量证明、

安装检验记录等有关技术资料。检验结果达不到要求的，允许经整改后重新进行检验，直至符合要求后

申报验收。 

9.2 新装窑炉安装调试完毕后，使用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9.3 使用单位在用窑炉燃气管道定期检验可按 TSG D7005-2018 的要求进行。 

9.4 在用窑炉系统的防雷、防静电装置的定期检验按 GB 50057、GB/T 21431-2015 及 CJJ 51-2016 的

规定进行。 

10 安全管理 

10.1 本规范鼓励在覆盖管道供气的区域，釆用管道供气代替瓶组、贮罐供气。 

10.2 气瓶 

10.2.1 装卸气瓶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滚、碰撞，带有瓶帽气瓶应佩戴好瓶帽。吊装时，严禁使用电

磁起重机和金属链绳。 

10.2.2 气瓶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曝晒，严禁用任何形式对气瓶直接加热。 

10.2.3 气瓶应按 GB 8334 要求的周期进行定期检验，气瓶腐蚀严重、损伤或对其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

应提前送检。 

10.2.4 严禁使用高压气瓶直接向窑炉燃烧系统供气。 

10.3 使用单位企业法人代表应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任命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制订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操作规程，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排查

事故隐患，确保安全运行。 

10.4 窑炉操作人员须经安全技术培训，熟悉燃气基本性质和各种设备性能，熟悉使用消防器材，掌握

设备常见故障排除技能，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10.5 操作人员应做好日常运行检查和记录，定期进行设备保养，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时，应及时向安全

管理人员汇报。 

10.6 瓶组间、气化间应有安全标识，严禁烟火，任何人不得携带火源火种。非操作人员不得擅自进入，

不得随意触碰设备或开关阀门。 

10.7 主气阀(或电磁阀)在每次开启前，都应检查窑炉各燃烧嘴燃料阀门，并确认其处于关闭状态(燃

烧嘴安装熄火自动切断燃料的除外)。在开启后，各燃烧嘴单独打开阀门分别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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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操作人员发现气瓶超期未检、腐蚀严重、角阀漏气或软管折皱、老化、变形等异常现象时，有权

拒绝使用，并及时通知供气单位或安全管理人员处理。 

10.9 作业场所发生漏气时，严禁使用一切用电设备，避免金属碰击，并杜绝一切火源火种。 

10.10 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操作人员应迅速切断供气、供电，将气瓶转移到安全地方，采取有效措

施扑灭火灾，保留现场并迅速上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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